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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和《鹏华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

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现将鹏华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通过通讯方式召开，审议《关于鹏华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续运作的议案》。 大会投票表决时间自2025年4月26日起,至2025年6月

9日17:00止。 2025年6月11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上海市通

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根据计票结果，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

基金份额少于权益登记日（2025年4月25日）本基金基金份额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未达到法律法规

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有效条件。 根据《基金法》及

《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的3个月以后、6个月以内，

就原定审议事项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在权益登记日

代表的有效的基金份额不少于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三分之一（含三分之一）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包括公证费、律师费，前述持有人大会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就本次会议情况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备案。

二、备查文件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附件：《公证书》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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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二〇二五年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6月11日在北京召开，

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5年6月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12名，实际

到会董事12名。 会议由霍学文董事长主持。 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通过《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调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行董事会定于2025

年6月27日召开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

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通过《关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通过《关于〈2025年度恢复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通过《关于〈2025年中期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参数更新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通过《关于〈2024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通过《关于落实北京金监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通过《关于落实人民银行综合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通过《关于聘任毛文利先生为本行副行长的议案》，同意聘任毛文利先生为北京银行副行长，其任职

资格尚需取得监管机构核准。

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通过《关于聘任房旭先生为首席风险官的议案》。 根据本行工作分工调整，同意聘任房旭先生担任本

行首席风险官，其任职资格尚需取得监管机构核准。 徐毛毛女士作为本行副行长不再兼任本行首席风险官。

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通过《关于聘任明立松先生为首席信息官的议案》。 根据本行工作分工调整，同意聘任明立松先生担

任本行首席信息官，其任职资格尚需取得监管机构核准。

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六、通过《关于资产处置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毛文利先生，1978年1月生，会计师，工程硕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1998年8月参加工作。 2024年12月至2025年6月担任北京农商银行党委常委、副行长，2023年6月至2024年

12月担任北京农商银行副行长，2022年6月至2023年5月担任北京农商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

2022年1月至2022年6月担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通州分行党委书记、 临时负责人 （代为履行行长工作职责），

2019年10月至2022年1月担任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党委书记、 总经理，2015年1月至2019年10月担任北京

农商银行顺义支行党委书记、行长，2013年8月至2015年1月历任北京农商银行四季青支行党委书记、行长。 2005

年10月至2013年8月在北京农商银行和湖北仙桃北农商村镇银行从事相关工作。 1998年8月至2005年10月在北

京市通州区觅子店农村信用合作社和漷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从事相关工作。

毛文利先生与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截至本会议召开日，毛文利先生未持有本

行股份。

2.房旭先生，1970年7月生，经济师，经济学学士。

现任北京银行信用审批部总经理。

1992年7月参加工作，2010年9月加入我行。 2025年5月至今担任北京银行信用审批部总经理；2024年1月至

2025年5月担任北京银行公司业务总监；2022年8月至2025年5月担任北京银行公司银行部（战略客户部）总经

理；2022年6月至2022年8月担任北京银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2018年4月至2022年6月担任济南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2017年3月至2018年4月担任济南分行党委书记、 常务副行长；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担任北京银行公司

银行部副总经理；2014年9月至2016年7月历任济南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 2010年9月至2014年9月先后在济南

分行办公室、济南分行营业部从事相关工作。 加入本行前曾在中国农业银行从事相关工作。

3.明立松先生，1975年3月生，高级工程师，工程硕士。

现任北京银行信息科技管理部总经理，系统运营中心党委书记、总经理。

1998年7月于我行参加工作。 2022年9月至今担任北京银行信息科技管理部总经理，2025年5月至今担任北

京银行系统运营中心党委书记、 总经理；2014年1月至2022年9月历任北京银行信息科技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2012年3月至2014年12月担任北京银行软件开发部核心系统室副经理。 1998年7月至

2012年3月先后在北京银行科技部、信息技术部、信息系统开发部从事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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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会二〇二五年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6月11日在北京召开，

采用现场表决方式。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5年6月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4名，实际到

会监事4名。 全体监事推举吴文杰监事主持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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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27日 9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银行总行三层新闻发布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7日

至2025年6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3 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 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2025年6月12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

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

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

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

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

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169 北京银行 2025/6/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办法：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应持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单位证明的复印件 （须加盖公

章）、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

应持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方式

或亲自送达方式进行登记。

（二）出席回复：拟出席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应于股权登记日之后，2025年6月24日之前在每

个工作日上午9:00一11:30，下午2:00一4:30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执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至本

行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1、本行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北京银行大厦

邮政编码：100033

联 系 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10）66223826

联系传真：（010）66223833

2、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它有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信息：

委托人持有股数： （普通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联系方式：

法人股东

委托单位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单位证明的注册号：

个人股东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信息：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联系方式：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3

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4

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

1、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2025年6月24日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证券代码：

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

2025-035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6月9日，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向各位董事

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为了尽快推进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根据《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5日的通知期限，并于2025年6月11日以现场

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此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8人(其中独立董事3名)，实到8人，会议由董事长陈融洁先生

主持。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公司控股子公司核心管理

人员及技术骨干，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提升核心团队凝聚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地将股东、公

司和核心团队三方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在

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的原则，公司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

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拟定了《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表决结果为：8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了保证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管理

办法》《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表决结果为：8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了具体实施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以下本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

1、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本激励计划的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确定激励对象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资格和条件，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事宜时，按照本激

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归属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3）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宜时，按照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4）授权董事会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前，将因激励对象离职或激励对象放弃的限制性股票份额直接调减或调

整到预留部分或在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

（5）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

（6）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归属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对激励对象的归属资格、归属数量及

归属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向证券交易所提出归属登记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

《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7）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情形时相关处理事宜；

（8）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授予价格和授予日等全部事宜；

（9）授权董事会签署、执行、修改、终止任何与本激励计划有关的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10）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等所涉及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取消激励对象归属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进行作废处理，办理已身故的激励对象尚未归属

的股票权益继承事宜，终止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但如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该等变更与终止需得到股东

大会或/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则董事会的该等决议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11）授权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在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条款一致的前提下不定期制定或修

改该计划的管理和实施规定。 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该等修改需得到股东大会或/和相关监管机

构的批准，则董事会的该等修改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12）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

外。

2、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就本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

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

记（包含增资、减资等情形）；以及做出其认为与本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

3、提请股东大会为本激励计划的实施，授权董事会委任收款银行、会计师、律师、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

4、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一致。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本激励计划或《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需

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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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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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6月9日，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以书面形式向各位监事发出召开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为了尽快推进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提前3日的通知期限，并于2025年6月11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了此

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宝萍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 《自律监管指南》）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实施有利

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阅《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旨在保证本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 确保本激励计划规范运行， 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

则》《自律监管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上述管理办法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操作性，考核指标设定

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激励对象具有约束效果，能够达到本激励计划的考核目的。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核实〈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初步核查后，监事会认为：

1、公司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在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的核心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2、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且不存在不得

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外籍员工。

4、列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南》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

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5、公司将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

少于10天。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将于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前5日披露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审核意见及其公示情况的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821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

2025-036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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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

2025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5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1日（周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11日（周三），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6月1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6月11日上午9:15至2025年6月1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71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张达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2024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52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1,968,05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184,262,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706,0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593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401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915%

注1：通过现场投票的A股股东7人，代表股份129,425,8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069%；通过

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511人，代表股份54,836,1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46%。 通过现场投票的H

股股东2人，代表股份7,706,0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5%。

注2：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现有A+H总股本360,593,72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

有A股股份5,716,000股，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专户持有A股股份3,243,300股。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同时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整体放弃因持有标的股票而享有的股东表决权，

保留股东表决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包括分红权、配股权、转增股份等资产收益权），故扣除上述股份后，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1,634,420股。

注3：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下同。

（2）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518

2、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4,262,000

3、 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8567%

注1：通过现场投票的A股股东7人，代表股份129,425,854股，占上市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39.9362%。通

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511人，代表股份54,836,146股，占上市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16.9205%。

（3）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1

2、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05,760

3、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27.9668%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2024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及〈2024年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4,215,660 99.9749% 23,080 0.0125% 23,260 0.0126%

H股 7,706,0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91,921,719 99.9759% 23,080 0.0120% 23,260 0.0121%

A股中小投资者 54,813,793 99.9155% 23,080 0.0421% 23,260 0.0424%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2、《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4,212,980 99.9734% 25,300 0.0137% 23,720 0.0129%

H股 7,706,0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91,919,039 99.9745% 25,300 0.0132% 23,720 0.0124%

A股中小投资者 54,811,113 99.9106% 25,300 0.0461% 23,720 0.0432%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3、《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4,210,780 99.9722% 26,500 0.0144% 24,720 0.0134%

H股 7,706,0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91,916,839 99.9733% 26,500 0.0138% 24,720 0.0129%

A股中小投资者 54,808,913 99.9066% 26,500 0.0483% 24,720 0.0451%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4、《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4,206,500 99.9699% 24,580 0.0133% 30,920 0.0168%

H股 7,706,0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91,912,559 99.9711% 24,580 0.0128% 30,920 0.0161%

A股中小投资者 54,804,633 99.8988% 24,580 0.0448% 30,920 0.0564%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4,203,500 99.9683% 46,480 0.0252% 12,020 0.0065%

H股 7,706,0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91,909,559 99.9695% 46,480 0.0242% 12,020 0.0063%

A股中小投资者 54,801,633 99.8934% 46,480 0.0847% 12,020 0.0219%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6、《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境内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1,198,833 98.3376% 3,045,247 1.6527% 17,920 0.0097%

H股 4,160,387 53.9885% 2,950,172 38.2838% 595,500 7.7277%

普通股合计 185,359,220 96.5573% 5,995,419 3.1231% 613,420 0.3195%

A股中小投资者 51,796,966 94.4164% 3,045,247 5.5509% 17,920 0.0327%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7、《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1,197,533 98.3369% 3,046,447 1.6533% 18,020 0.0098%

H股 4,160,387 53.9885% 2,950,172 38.2838% 595,500 7.7277%

普通股合计 185,357,920 96.5566% 5,996,619 3.1238% 613,520 0.3196%

A股中小投资者 51,795,666 94.4140% 3,046,447 5.5531% 18,020 0.0328%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8、《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4,192,660 99.9624% 48,180 0.0261% 21,160 0.0115%

H股 7,706,0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91,898,719 99.9639% 48,180 0.0251% 21,160 0.0110%

A股中小投资者 54,790,793 99.8736% 48,180 0.0878% 21,160 0.0386%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9、《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4,207,260 99.9703% 27,780 0.0151% 26,960 0.0146%

H股 7,706,0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91,913,319 99.9715% 27,780 0.0145% 26,960 0.0140%

A股中小投资者 54,805,393 99.9002% 27,780 0.0506% 26,960 0.0491%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10、《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4,205,280 99.9692% 30,460 0.0165% 26,260 0.0143%

H股 7,706,0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91,911,339 99.9705% 30,460 0.0159% 26,260 0.0137%

A股中小投资者 54,803,413 99.8966% 30,460 0.0555% 26,260 0.0479%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1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78,717,007 96.9907% 5,519,133 2.9953% 25,860 0.0140%

H股 3,117,084 40.4498% 3,993,475 51.8225% 595,500 7.7277%

普通股合计 181,834,091 94.7210% 9,512,608 4.9553% 621,360 0.3237%

A股中小投资者 49,315,140 89.8925% 5,519,133 10.0604% 25,860 0.0471%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

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

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4,205,860 99.9695% 38,680 0.0210% 17,460 0.0095%

H股 7,706,0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91,911,919 99.9708% 38,680 0.0201% 17,460 0.0091%

A股中小投资者 54,803,993 99.8977% 38,680 0.0705% 17,460 0.0318%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

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

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2）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84,205,860 99.9695% 38,680 0.0210% 17,460 0.0095%

A股中小投资者 54,803,993 99.8977% 38,680 0.0705% 17,460 0.0318%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

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

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3）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H股 7,705,7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马荃律师、贾宇露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

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类

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